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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以色列隔离墙政策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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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问题是国际法领域一个传统的基本理论问题, 在全球化风潮

盛行的今天, 这个问题又是国际社会和各主权国家必须经常面对的一个实际问题。隔离墙问题是困

扰巴以和平进程的主要障碍之一, 由于相当一部分隔离墙修建在了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 因此虽然

这一政策在以色列国内得到了法律的认可, 但遭到了大多数国家的反对, 其合法性也被国际法院加

以否认。就此, 各方从国际法和有关国家的国内法角度就隔离墙的合法性进行了多次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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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理论

(一) 传统理论

国际法包括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 是适用于国际社会

的法律体系, 是在两个以上国家发生法律效力的、规定主体

权利义务关系的规范的总和。国内法则是一个主权国家内

部法律体系的统称。〔1〕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 在传统理论上

主要有 “两派三说”。两派就是所谓的一元论和二元论。一

元论认为法律体系本质上只有一个, 国际法与国内法就其

本质来说是相同的。二元论则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是两个

不同的法律体系。

具体到国际法和国内法的效力关系 , 则有三种说法:

1. 国内法优先说。顾名思义, 这种学说主张的是一种

国际法从属于国内法的一元论。〔2〕按照这种学说, 每个国家

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所在随意修改甚至废除国际法, 这

在本质上是对国际法存在意义的一种否定。

2. 国际法优先说。这种学说也是一种一元论, 认为国

际法规范具有高于国内法规范的效力。显而易见, 这种学说

是对作为国内法基础的国家主权的一种否定, 因而也受到

了法学家们的质疑。

3. 国际法与国内法平行说。这是二元论的学说, 认为

国际法与国内法是两个独立、平行的法律体系。国内法是国

家主权意志的对内表现, 其对象是国家之内的人民; 国际法

是国家主权意志对外的集体表现, 其对象是国际关系中的

国家本身。〔3〕二者是一种平行关系, 国际法不能在国内直接

适用, 若要使国际法适用于国内法, 必须通过一定法律程序

将其转化为国内法, 使之成为国内法的一部分。〔4〕这种学说

揭示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不同性质, 但忽略了两者的相互

联系, 带有片面性。

(二) 国际法与国内法既对立又统一的学说

综上所述, 传统的“两派三说”都没有全面准确地把握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 因此又有许多学者提出了国际法

与国内法既对立又统一, 二者之间相互联系的学说。这种理

论认为, 国际法与国内法在主体、效力、执行等方面都有着

明显的区别, 二者没有谁从属谁的问题, 同时二者的制定者

又都是主权国家, 二者调整的国际社会关系和国内社会关

系有着密切的联系, 因此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关系应是

具有对立统一性的, 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和相互制约的。

二、处理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实践

关于如何在实践中处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 , 由于

各国的具体情况、法律体系不尽相同, 对于这个问题也采取

了不同的处理方式。

(一) 美国

在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问题上, 《美国宪法》第6

条第2 款规定: “本宪法与依本宪法制定之合众国法律, 以

及在合众国权力之下已缔结及将缔结之条约, 均为美国之

最高法律, 即使任何州的宪法或法律与之相抵触, 每一州之

法官仍受其拘束。”由此可见, 美国缔结的国际条约是与国

会制定的国内法律处于同等地位。

(二) 英国

在英国的法律体系中同样承认国际法是国内法的一部

分, 但国内的效力被认为是高于国际条约的, 一项国内法即

使与条约相抵触对英国法院也有拘束力。这就意味着某些

情况下英国违背其所承担的条约义务, 不过, 在英国法律体

系中, 这种情况通常被推定为执行国内法并没有导致英国

违反条约的意思。〔5〕在英国, 条约规则必须通过议会立法,

才能在国内法院中适用。

(三) 以色列

同英国一样, 以色列同样承认国际法在国内的法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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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但以色列的法律同时规定, 以色列的国内制定法高于国

际法规范。以色列的法律要求立法使条约可以创设法院可

执行的权利或义务, 而如果制定法和条约有抵触, 则给予制

定法优先地位。

三、从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分析以色列的隔离墙政

策

(一) 隔离墙政策的出台

以色列政府自1996 年以来一直在考虑推行计划以阻

止巴勒斯坦武装人员从西岸中部和北部渗入以色列。以色

列政府在2001 年7月第一次认可这样一个计划。2002 年春

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对以色列的袭击升级后, 以政府于2002

年4月14 日决定在西岸三个地区建造80 公里的隔离墙, 并

在随后连续出台了多项有关建造隔离墙的具体实施计划。

2003 年10月1 日, 以色列政府的第883 号决定认定了隔离

墙的完整路线。整条路线在以色列以北沿约旦河西岸伸延

长达720 公里。〔6〕除了东耶路撒冷外, 大部分已完成的隔离

墙虽然靠近绿线 (绿线是指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前的实

际停火线) , 但都在巴勒斯坦领土内, 在一些地方隔离墙偏

离绿线多达22 公里。整个西岸的16. 6% , 也就是约975 平

方公里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将被置于隔离墙与绿线之间,

而这一地区是大约 24 万巴勒斯坦人的家园。

(二) 国际社会在国际法领域关于隔离墙的较量

以色列修建隔离墙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其国内免受巴勒

斯坦武装人员的袭击。从这一角度看, 隔离墙政策本无可厚

非, 但以色列在随后的实践中将隔离墙修到了被占巴勒斯

坦领土上。这不仅牵涉到国家主权的问题, 大量的巴勒斯坦

人的生活也将因此受到巨大影响。因此, 隔离墙计划自出台

以来, 国际社会就舆论大哗, 阿拉伯国家更是强烈反对, 指

责它严重违反国际法, 侵害了巴勒斯坦人的利益, 推行民族

歧视, 并人为地制造巴以最终边界等。各方就此在国际法领

域进行激烈较量。

由于大多数国家反对以色列的隔离墙政策, 2003 年底

的一次联合国大会决定将隔离墙的合法性问题交由国际法

院进行裁决。2004年7 月9 日, 国际法院院长、中国籍法官

史久镛在国际法院司法大厅宣读了国际法院审理以色列在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修建隔离墙问题的结果。史久镛说, 根

据联合国宪章, 国际法院有权审理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

领土上修建隔离墙问题, 并就该问题向联合国有关机构提

供咨询意见。国际法院认为 , 以色列不能以防御权或必要性

为借口, 为其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修建隔离墙的错误行

为进行辩护。国际法院认为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

修建隔离墙违反国际法, 要求以色列停止任何违反国际法

的行为, 停止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修建隔离墙, 并赔偿因

修建隔离墙的错误行为而对巴勒斯坦造成的损失, 赔偿办

法之一是拆除已在被占领土上修建的隔离墙。〔7〕国际法院

还建议联合国特别是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考虑国际法院的

咨询意见, 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以便结束以色列在巴勒斯坦

被占领土上非法修建隔离墙的问题。

对于国际法院的裁决, 以色列的坚强后盾美国随即表

示, 把隔离墙是否违反国际法的问题提交到国际法院是不

合适的, 认为以色列有权保卫自己, 以色列采取保护自己的

措施是必要的, 但以色列也应该遵守《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

盟约》和 《日内瓦第四公约》规定, 允许巴勒斯坦人在约旦

河西岸地区自由行动。

对于以色列而言, 其国内制定法高于国际法规范的法

律原则决定了以色列对与国际法院的上述裁决不认同的态

度。而且以色列认为, 虽然以色列已批准了《日内瓦第四公

约》, 但并未将该公约纳入其国内立法。以色列也不同意该

公约适用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 其理由是该领土在被

约旦和埃及兼并之前没有被承认为主权领土, 因此不是《公

约》所要求的缔约方领土。以色列同时否认它已签署的《公

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

约》适用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 认为人道主义法是在诸

如西岸和加沙地带这样的冲突局势中提供保护的法律, 而

人权条约是为了保护公民在和平时期不受本国政府的侵权

行为之害。〔8〕据此, 以色列一直无视国际法院的相关裁决,

继续修建充满争议的隔离墙。

2005 年9 月15 日, 以色列最高法院做出判决, 认定以

色列政府修建西岸隔离墙合法。判决认为国际法庭关于以

色列修建隔离墙不合法的裁决是不合理的。以色列最高法

院的九人陪审团称, 当初修建安全隔离墙的目的是阻止巴

勒斯坦武装分子袭击以色列, 但国际法庭的裁决只考虑到

它 “伤害了巴勒斯坦居民的权利”, 而没有充分考虑以色列

这一方的安全需求。以色列高法的这一判决充分体现了以

色列国内法高于国际法的法律原则。

(三) 以色列对隔离墙政策的调整

虽然具有国内法律的保障, 也有强大盟友的支持, 但是

鉴于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 以色列还是对隔离墙政策进行

了一些调整。2004 年8 月19 日, 以色列最高法院下令 , 要

求政府在30 天内重新评估国际法庭作出的有关隔离墙违

反国际法的裁决, 对西岸隔离墙可能引发的国际影响进行

评估。同一天, 以色列总检察长马祖兹还向当时的总理沙龙

提交了一份报告, 称国际法庭的裁决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可

能导致国际社会对以色列进行制裁。马祖兹建议政府改变

隔离墙走向, 这样隔离墙就不会进入约旦河西岸地区。2005

年2 月, 以色列对 “隔离墙”走向进行了修改, 修改后的隔

离墙将朝 “绿线”回缩。即使这样, 隔离墙仍将约旦河西岸

约7%的土地和1万巴勒斯坦人口圈进了以色列一侧。在同

年9 月15 日的以色列最高法院裁决中, 除了认定修建隔离

墙合法外, 以色列最高法院还再次指示以政府重新考虑约

旦河西岸一段隔离墙的走向问题。

由此可见,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绝非传统的一元论

或二元论所能解释清楚的, 既对立又统一, 既相互联系又相

互影响的学说才是目前解释国际法和国内法关系的更为恰

当的说法。

相对于国内法, 国际法的绝大多数规范只有转化为国

内法之后, 才能真正地发挥法律效力或作用于国内法, 这是

国际法的基本归属。〔9〕只有当国际法真实地被国内法所接

纳并成为国内法律规范而为各国遵守时, 国际法才会真正

获得生命活力。目前, 随着国际经济、政治、技术的全球化

和法律全球化的发展, 以及越来越多的双边及多边条约的

签订, 某些领域的法律制度在有关国家之间趋于一致。虽然

说国内法与国际法完全相互融合是不可能的, 但作为各方

协调利益的产物, 国际法与国内法不断相互适应、协调一致

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在相关领域内实践中不断体现出的一

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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